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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朱老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

续签《一致行动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长春市朱老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朱先明先生与朱先林先生、朱先松先生、朱先莲女士及李殿奎先生于2021年2月5

日签署的《一致行动人协议》（以下简称“原协议”）将于2024年5月26日到期。

原协议签署后双方均遵守了一致行动的约定和承诺，未发生违反原协议的情形。

为保证公司经营决策的高效、统一，使公司经营发展和盈利保持持续性，朱

先明先生与朱先林先生、朱先松先生、朱先莲女士及李殿奎先生续签了《一致行

动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协议有效期36个月，本次续签《一致行动协议》

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仍为朱先明先生，未发生变化，本次续签不会对

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产生不利影响。

一、本次续签《一致行动协议》的背景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朱先明先生与朱先林先生、朱先松先生、李殿奎

先生及朱先莲女士于公司在精选层发行并挂牌前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协议

有效期自公司在精选层发行并挂牌之日起满36个月止。鉴于公司股票于2021年5

月27日在精选层发行并挂牌，原《一致行动协议》有效期将于2024年5月26日届

满。为保证公司经营决策的高效、统一，使公司经营发展和盈利保持持续性，经

充分沟通协商，朱先明先生与朱先林先生、朱先松先生、李殿奎先生及朱先莲女

士于2024年5月23日续签了《一致行动协议》，协议有效期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36个月内，除此之外，主要内容与原《一致行动协议》保持一致。

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朱先明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

持有公司股份58,960,47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7.86%；朱先林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7,362,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22%；朱先松先生持有公司股份5,153,75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5.06%；朱先莲女士持有公司股份2,722,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67%；李殿奎先生为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持有公司股份1,511,25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1.48%。

二、本次续签《一致行动协议》的主要内容

第一条 各方承诺，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36个月内（以下简称“本协议有效

期”），将全面履行本协议的义务。除不再持有公司股份外，各方持有公司的股

份数额发生变化不影响本协议对各方的效力。

第二条 各方承诺，本协议有效期内，各方在向董事会、股东大会行使提案

权、提名权，及在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上行使表决权时，将通过采取相同意思

表示、一致表决的方式一致行动。

本协议有效期内，凡涉及公司重大经营决策、董事、监事、高管的提名及任

免等重大事项，各方将先行协商统一意见，在达成一致意见后，根据事先协商确

定的一致意见对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投票表决。如果出现未能形成一致

意见的，由朱先明先生作出最终决定，其他方应无条件遵照执行并承担相应的责

任。

各方保证由各方提名的董事，在重大事项决策的董事会决议中作出相同意思

表示且（包括委托其他董事出席并表决的事项）与其提名人保持一致。

第三条 各方承诺，任何一方持有公司的股份不得通过协议、授权或其他约

定方式委托他人代为持有，或将其提名权、提案权、表决权交由他人行使。

各方承诺：若本人在实际执行本协议过程中违反上述承诺，将采取以下措施：

1.及时、充分披露承诺未得到执行、无法执行或无法按期执行的原因；

2.向投资者提出补充或替代承诺，以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3.将上述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给投资者造成直接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

5.有违法所得的，按相关法律法规处理；



6.其他根据届时规定可以采取的其他措施。

第四条 本协议有效期内，各方保证不退出一致行动且不解除本协议。

第五条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项下的约定，应就该等违约致使其他各方、公

司遭受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条 本协议项下一切争议由各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能解决的，任何

一方有权将争议提交至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解决。

三、本次续签《一致行动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协议签订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仍为朱先明先生，不

会对公司的经营管理、人员独立、财务独立、资产完整产生不良影响；有利于提

高公司决策效率，促进公司稳定、持续、健康发展。

四、备查文件

《一致行动协议》

长春市朱老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5月 23日


